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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经在本报告中阐述了可能存在的风险，请参阅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等有关章节

中关于公司可能面临的风险因素以及对策部分的内容。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审慎作出投资

决定。 

 

3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5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6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7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及板块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 

成都先导 688222 不适用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耿世伟 朱蕾 

办公地址 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双流区生物城中

路二段18号） 

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双流

区生物城中路二段18号） 

电话 028-8519 7385 028-8519 7385 

电子信箱 investors@hitgen.com investors@hitgen.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357,613,540.57 635,353,287.73 113.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224,685,285.12 511,772,243.86 139.30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8,180,575.74 66,733,861.55 -142.23 

营业收入 86,789,952.44 106,951,252.81 -18.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5,430,296.71 59,672,513.79 -74.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9,269,960.73 22,766,646.09 -59.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01 11.28 减少9.2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4 0.17 -76.4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

入的比例（%） 

53.59 34.65 增加18.94个百分点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8,97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持股 持股 持有有限售 包含转融通 质押或冻结



质 比例

(%) 

数量 条件的股份

数量 

借出股份的

限售股份数

量 

的股份数量 

LI JIN 境外自

然人 

20.43 81,876,948 81,876,948 81,876,948 无 0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

华博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4.76 59,153,274 59,153,274 59,153,274 无 0 

成都聚智科创生物科

技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其他 9.65 38,651,163 38,651,163 38,651,163 无 0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

东方佳钰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9.40 37,667,721 37,667,721 37,667,721 无 0 

深圳市钧天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6.00 24,059,859 24,059,859 24,059,859 无 0 

成都腾澜生物技术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5.48 21,973,871 21,973,871 21,973,871 无 0 

Jumbo Kindness 

Limited（巨慈有限公

司） 

境外法

人 

4.97 19,925,581 19,925,581 19,925,581 无 0 

重庆渤溢新天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4.49 18,000,002 18,000,002 18,000,002 无 0 

嘉兴丹青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4.23 16,967,441 16,967,441 16,967,441 无 0 

杭州鼎晖新趋势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其他 3.64 14,567,441 14,567,441 14,567,441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 JIN LI（李进）作为成都聚智科创生物科技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与聚智科创为一致行动

人。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公司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 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6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7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 年 1-6 月，新冠疫情使全球经济出现震荡，特别是各个国家的生产经营大量停滞，无法

正常开展工作，给公司的业务开展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收入

86,789,952.44 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18.85%，主要是由于全球疫情、海关加强管制、部分国际航班

停航等影响，导致海外客户寄出的蛋白和公司自行采购的进口筛选用物料到货时间大大延长，并

且部分客户（美国为主）实验室在疫情期间关闭，以上原因导致筛选服务无法按时完成或无法按

时与客户完成交接确认。 

研发方面，报告期内，公司保持了在核心技术平台及新药管线上的持续投入，攻克 DEL 技术

当前仍存在的一些技术难点，以及扩展其适用范围。目前，公司已建成了包含超过 5,000 亿编码

小分子化合物库并用于药物筛选（统计不含客户的定制库分子），且分子属性等维度得到提升且仍

在持续进行优化。报告期内，公司基于核心技术筛选平台为客户筛选完成了 25 个独立靶点，成功

率达 77%；截至报告期末，已累计为客户完成超过 120 余个靶点项目（分属 40 余个不同类别）

的筛选，并在此基础上保持了超过 68%的成功率——指满足客户预先设定标准的项目/筛选并完成

化合物合成与验证的项目，筛选获得的活性化合物范围通常为 1nM~10uM，如果靶标具有功能性

检测方法，成功率均为基于功能性检测的结果是否满足预设标准或低于 10uM 来计算成功率。报

告期内，公司分别与太阳药业（SPARC）、日本科研製薬株式会社（Kaken Pharmaceutical Co. Ltd.,）

等 7 家企业达成新药研发转让协议，协议中的化合物来自于公司 DNA 编码化合物库平台，根据

合同约定，当转让的小分子化合物未来在药物研发达到某个关键性节点阶段（包括但不限于 GLP

毒理实验、临床Ⅰ期、临床Ⅱ期、临床Ⅲ期及药物上市等），公司可依据合同约定获得里程碑费，

金额依据各个里程碑节点的不同从几百万元到几千万元不等。目前公司内部在研项目共约 20 项，

其中 HG146 项目（针对 HDAC I/IIb 亚型选择性小分子抑制剂，针对多发性骨髓瘤适应症）正在

开展临床 I 期试验；HG030 项目(高选择性的 Trk/ROS1 双靶点抑制剂)已通过 NMPA 审批并获得

临床试验许可，其他的多数项目仍处于临床前的不同阶段。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拥有研发人员 334 人，占总人数的 85.42%，其中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

96.41%，包括 48 名博士、129 名硕士，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和骨干成员均来自知名制药公司研发团

队，拥有数十年创新药物研发及合作服务经验。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经公司管理层批准，公司自 2020年 1月 1 日采用财政部修订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

—— 收入》。本次会计政策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变更，不会对公司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